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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形式审查常见问题 

 

为进一步提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提名材料的质量，便于提

名者规范填写提名材料，现将历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形式审查

常见不合格内容印发，请在填写和审查提名材料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科学技术进步奖及技术发明奖提名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

1．项目名称与项目核心创新内容相距较远或无关，出现企业名称和

具体商品品牌等字样。 

2．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整体技术应用时间不满两年； 

3．未按要求签名盖章，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：包括提名意

见、主要完成人情况表、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、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、

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等需要签名盖章的内容。 

4．《提名书》纸质版主件非从提名系统中直接生成并打印，不包含

“正式版”水印。 

5．项目基本情况中的计划、基金未结题，结题时间不在 2025 年 12

月 31 日之前。 

6．所列主要创新内容（含专利、标准、论文等）曾获国家科学技术奖

励、省部级科技奖励、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等。  

7．技术发明奖特等、一等、二等奖主要完成人多于 6 人，主要完成

单位超过 6 个。 

8．科学技术进步奖： 

（1）特等奖主要完成人多于 20 人，主要完成单位超过 15 个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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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一等奖主要完成人多于 15 人，主要完成单位超过 10 个； 

（3）二等奖主要完成人多于 10 人，主要完成单位超过 8 个； 

（4）三等奖主要完成人多于 5 人，主要完成单位超过 5 个。 

9．附件所列验收、鉴定的专家组成员作为主要完成人。 

10．论文、专利及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的相关技术内容重复使用，即

列入计数的相关技术内容非本项目独有，或者已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

技术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他提名项目中使用。 

11．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“六、 应用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

效益”未按照要求编写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12．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前三完成人不是“七、主要知识产

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”所列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（发明人少于三人时除

外），或列入发明人均不是项目完成人的发明专利。  

13．技术发明奖“七、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”三项以上（含

三项）发明专利的前三位发明人（少于 3 位发明人的除外）包含同一人的，

该发明人未列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。 

14．主要科技创新中，每项科技创新在阐述后缺少所属技术领域和支

持其成立的附件证明材料编号。 

15．所列专利证书授权日期、标准规范发布日期、论文发表日期不在

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。 

16．必备附件未提交或不完整。 

17．发明专利未提交专利证书和权利要求书，其他类型的专利需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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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。 

18．直接经济效益：未提供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未盖财务章，佐证材

料中的转化金额、转化单位、转化时间不一致（合同与发票中金额不一致

时，以发票为准），或提供的材料无法证明成果效益等。对于成果转化应

用和产生的经济效益等未提供合同及产品销售发票等实质性证据。 

19．“其他附件”中提交超出“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”范

围的其他知识产权证明。 

20．完成人被依法列为严重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对象且处于联合惩戒

期的，或依法依规被禁止参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活动的；完成人受到党纪

政务处分或者因违纪违法等问题受到处理，并处于影响期的。 

二、科学技术成就奖及青年科技奖提名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

1．《提名书》纸质版主件非从提名系统中直接生成并打印，不包含

“正式版”水印。 

2．候选人学习经历不是从大学开始填写，学习经历不完整。 

3．期刊论文：存在作者名单罗列不全、作者排序尤其是本人排序不

正确、共同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标注不规范（如：将共同第一作者表述为

“第一作者”，对其他共同第一作者不做标注；将共同通讯作者表述为“通

讯作者”，对其他共同通讯作者不做标注）。对于部分学科领域不采取以贡

献度确定署名排序的，应在本人贡献中予以说明。 

4．著作、咨询报告、专利、标准、软件著作权等代表性成果：未完整

列出所有作者（参与人、发明人）、作者排序尤其是本人排序不正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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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“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”部分填写填写奖项、荣誉、论文等内

容。 

6．“个人、团队和单位在科技成果产出中的贡献”不明确，将团队或

单位成果描述为个人成果 

7．缺少国内期刊代表作，未注明第几作者。 

8．候选人工作单位未加盖公章；提名单位未加盖公章。 

9．必备附件未提交或不完整；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不一致。 

三、创新团队奖（零部件）提名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

1．已获得创新团队奖（零部件）的团队，被重复提名。 

2．创新团队名称不规范。 

3．团队带头人超过 3 人。 

4．团队标志性产品超过 3 个；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超过 10 项。 


